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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信用卡商户分期业务条款及细则 
 

顺德农村商业银行信用卡主卡持卡人（以下简称“持卡人”）

申请顺德农村商业银行（以下简称“我行”）信用卡商户分期业

务前，请先仔细阅读本条款及细则的全部内容，并特别注意含有

加粗字体的条款。如果持卡人不同意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内容，

或者无法准确理解相关条款的解释，请及时联系我行信用卡客服

热线(400-800-3888)咨询，待充分了解并同意后再进行后续操作。

若持卡人申请本行信用卡商户分期业务，即表示其已阅读并同意

遵守本业务条款及细则。 

第一条 业务介绍 

商户分期业务是指持卡人使用信用卡在具有商户分期功能

的线下商户或线上消费平台进行分期消费，由银行向商户一次性

支付持卡人所购商品(或服务)的消费资金，然后由持卡人分期向

银行还款的业务。 

第二条 收费及还款 

1.分期期数、每期应还本金及分期利息。 

（1）我行提供商户分期业务的分期期数包括 3期、6期、9

期、12 期、18期、24期、36期（每期为一个月），不同商户支

持的分期期数及对应的分期利率有所不同，具体以申请过程中商

户结算页面展示为准。成功申请商户分期业务的，分期付款期数

自分期付款交易成功后的当前账单期起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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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商户分期业务有两种付息模式，分别为商户贴息模式、

持卡人付息模式。商户贴息模式：指持卡人商户分期业务产生的

分期利息由商家承担，持卡人无需支付分期利息；持卡人付息模

式：指持卡人商户分期业务产生的分期利息由持卡人自行承担。 

（3）对持卡人而言，单期分期利率范围为 0%-0.767%，持卡

人消费分期近似折算年化利率（单利）为 0%-15.29%。该近似折

算年化利率（单利）供持卡人评估资金成本时参考，持卡人实际

支付的分期利息金额，因交易金额、交易时间、还款时间、提前

还款等不同可能致实际利息与近似折算利率计算的利息存在差

异，持卡人实际需要支付的分期利息金额请以账单列示为准。关

于近似折算年化利率的含义及示例可通过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

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“分期年化利率”查询了解。 

（4）每期应还本金=分期本金总额÷分期期数，精确到

分，对于每期应还本金金额不能被期数整除的，采用四舍五入

的方式进行金额拆分，差额由系统自动对每期还款金额进行处

理。应还本金从分期支付成功后的当前账单期开始分摊，在各

期账单日逐期入账。每期分期付款本金须全额偿还，并计入账

户当期最低还款额。 

（5）在持卡人付息模式下，每期分期利息=分期本金总额

×对应期数的单期分期利率，从申请核准后的当期账单开始分

期计收，在各期账单日逐月入账，并计入账户当期最低还款

额。分期利息一经收取，不予退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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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业务仅支持人民币消费交易，且交易金额不得低于 100

元人民币（不同商户可申请的分期金额区间有所不同，具体以实

际办理渠道界面展示为准）。 

3.持卡人申请对已分摊的商户分期业务进行提前还款的，

需在当期账单的还款期内一次性清偿所有未还本金。在商户贴

息模式下，持卡人进行提前还款不计收违约金；在持卡人付息

模式下，持卡人进行提前还款需支付提前归还本金 3%的违约

金。提前还款可通过我行客服热线、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申请

办理。  

4.我行根据成本核算、营销活动等需要会不定期调整分期期

数及利息收费标准，调整后的分期期数及利息收费标准将提前通

过我行网站和网点等渠道予以公告。相关调整自公告中约定的生

效日起生效，持卡人在约定生效日之后申请办理商户分期业务的，

须按照调整后的分期期数及利息标准执行，但在约定生效日之前

已办理的分期交易，其分期期数及利息收费标准仍按原标准执行。 

第三条 业务办理 

1.商户分期仅限账户及卡片状态正常，信用状况良好的持卡

人申请办理。商户分期付款业务一旦申请成功，不可撤销。 

2.持卡人在支付前，须先确认金额、分期期数、付息模式、

分期利息等相关要素，核实无误后再进行提交支付。 

3.持卡人办理商户分期总金额不得超过其信用卡信用额度。 

4.持卡人已申请分期但尚未归还的金额与信用卡剩余可用

透支金额总计不得超过客户的信用卡信用额度，客户因临时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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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的临时信用额度和信用卡内的溢缴款部分不可申请商户分

期业务。 

5.商户分期交易一旦完成，持卡人不得进行期数调整、展期

等变更申请。 

第四条 额度及还款管理 

1.商户分期交易成功后，持卡人账户交易金额将被转为分期

未还款项而冻结信用卡相应可用额度，冻结额度会随持卡人每期

还款而逐期减少，直至持卡人最后一期或提前清偿所有分期余额。 

2.持卡人缴付信用卡账户当前全部透支款（不含分期业务未

分摊的本金）后仍有多余款项的，该款项将被视为溢缴款，不会

自动提前清偿商户分期尚未到期的本金和分期利息。 

3.卡片到期续卡、挂失、补卡、换卡等情况不影响商户分期

业务的延续，持卡人仍需继续按期缴付或提前全部清偿应还本金

和分期利息。如持卡人在还款期内注销信用卡账户的或卡片到期

后不再续卡的，则须对商户分期付款业务申请一次性清偿所有未

还本金，并计收提前还款违约金（如有）。 

第五条 退货 

1.持卡人若是需要办理商品/服务的退货，应自行与商户商

议处理。 

2.若自办理分期之日 60天（含）内，持卡人与商户间发生

退货退款情况: 

（1）当发生全额退款时：退货金额将退回至信用卡账户，

自动冲抵分期业务，剩余未还本金及利息将进行清零，已办理



5 

 

分期交易的分期状态自动终止；持卡人已归还的本金将退回至

持卡人的信用卡账户，已支付的分期利息不予退回。 

（2）当发生部分退款时： 

a.当退还金额＜剩余未分摊本金，退货金额将冲抵分期本

金，剩余本金继续分摊，分期剩余利息按退货规则（分期剩余

利息=（原分期剩余本金-退还部分本金）/原分期本金*原分期

总利息）重新计算，分期状态继续, 已支付的分期利息不予退

回。 

b.当退还金额≥剩余未分摊本金，退货金额将自动冲抵分

期业务，剩余未还本金及利息将进行清零，已办理分期交易的

分期状态终止，退还金额大于剩余未分摊本金部分将退回至持

卡人的信用卡账户,已支付的分期利息不予退回。 

3.若自办理分期之日 60天以上，持卡人与商户间发生全额

/部分退货退款情况的，退货金额将退回至持卡人的信用卡账

户，不会自动冲抵分期业务，已成功办理的分期交易业务不受

影响，持卡人仍须继续按期缴付或提前全部清偿应还本金和分

期利息。如有需要，持卡人可申请对分期交易业务进行提前还

款，并计收提前还款违约金（如有）。 

第六条 其他 

1．我行有权根据认定的理由或风险控制等相关因素，提前

终止持卡人已申办的全部商户分期业务，认定的理由包括但不限

于：  

（1）信用卡因任何原因被持卡人或我行取消、冻结、终

止、已经过期或不被续期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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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持卡人逾期欠款达 60 天以上； 

（3）持卡人违反《广东顺德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

章程》和《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

约》或本业务条款及细则中的任何规定；  

（4）持卡人已经破产或死亡； 

（5）我行认为可能导致持卡人无法或不履行其在此业务条

款及细则或《广东顺德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章程》和

《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》下的

责任事件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。  

若我行行使上述的权利时，持卡人的所有未还分期金额视

为全部到期。持卡人须立即向我行支付一切信用卡账户之欠

款，包括未偿付分期本金。 

2.我行仅提供金融服务，与商户无代理关系，亦不提供任

何担保。因持卡人所购商品或服务产生的任何问题，持卡人应

自行与商户沟通。如因有关商品或服务的买卖、商品或服务的

质量、送货、退货、换货及售后服务或其他相关事宜发生争

议，由持卡人与商户协商处理，我行不负责处理，不承担任何

责任。在争议处理过程中，持卡人应继续每期按时归还向我行

申请的分期款项，否则，持卡人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 

3.本条款及细则发生变更或修改的，我行将提前公告或通

知（我行有权根据实际业务情况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予以

通知，具体可供选择的通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网站公告、营业

网点公告等）持卡人。该等变更自公告确认的生效日期开始生

效，原版同时废止。如持卡人不接受该等变更，持卡人应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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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日期前终止使用本业务，并按照规定办理提前还款等手续，

并支付提前还款违约金（如有），已收取的分期利息不予退

还。否则视为持卡人同意该等变更，变更后的内容对持卡人具

有法律约束力。 

4. 本条款及细则未尽事项依据我行信用卡章程、我行信用

卡领用合约、银行业务规定及金融惯例、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关

规定处理。我行信用卡章程、信用卡领用合约等法律文本可于

我行官方网站(www.sdebank.com)查询。 

5. 本条款及细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。凡因

本细则引起的或与本细则有关的争议或纠纷，由双方协商、调

解或诉讼处理，提起诉讼的，由我行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 

6. 如有疑问，持卡人可到顺德农商银行各分支机构、登录

顺德农商银行官方网站（网址：www.sdebank.com）或致电客服

热线 400-800-3888 进行咨询或提出建议，也可通过上述途径对

相关产品或服务过程出现的有关情况进行投诉。 


